《伊犁州直关于免除查验没有问题外贸企业吊装移位仓储费用试点工作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依据
《伊犁州直关于免除查验没有问题外贸企业吊装移位仓储费用试点工作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细则），依据《国务院关于改进口岸工作支持外贸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O15〕16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免除查验没有问题外贸企业吊装移位仓储费用全面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新财行〔2016〕235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免除查验没有问题外贸企业吊装移位仓储费用全面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的补充通知》（新财行〔2018〕107号）文件精神起草，主要根据新财行〔2018〕107号文件中“各口岸所在地物价、口岸、财政部门应综合考虑当地经营服务单位设施设备与人工费用投入、当地企业职工最低标准等因素，合理确定免除费用的结算标准，由经营服务单位向社会公开收费标准”有关要求制定。 
二、起草过程
州商务局根据近年口岸试点工作情况，先后两次对口岸免除查验没有问题外贸企业吊装移位仓储费用落实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先后调阅了霍尔果斯口岸、都拉塔口岸近三年试点免除费用工作档案，查阅了外贸企业及报关代理企业申请资料，并实地走访了解外贸企业及服务企业在海关查验中产生的经费情况及收费标准形成初稿以后，又征求州财政局、州发展改革委、霍尔果斯口岸委、都拉塔口岸委及属地海关意见建议共12条，采纳6条，不予采纳6条，最终形成了本细则，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三、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本细则内容主要包括适用范围、免除费用结算方式与标准、免除费用的核定与申报办理、工作要求四部分。第一部分适用范围。主要规定了适用的口岸、进出口货物、免除费用范围（含不予免除的情形）。第二部分是免除费用结算方式与标准。主要参照市场价格，为企业申请免除费用提供了参考依据。第三部分免除费用的核定与申报办理。主要从五个方面明确了审核和办理程序，详细规定了口岸海关的职责、外贸企业的申请条件及申请程序，口岸管理部门的职责、口岸财政部门的职责以及各有关方面办理免除费用的工作事项。第四部分工作要求。主要是从查验环节、资金审核管理、政策宣传三个方面提出了工作要求，确保达到减轻企业负担、促进企业合法合规经营的预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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